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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市场势力吗？

———兼论非公平竞争的存在

田露露，韩　超

摘　要：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成为政府当前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行业清洁生产政策为例，

检验环境规制对市场势力的影响，并讨论由此可能引致的非公平 竞 争 问 题。研 究 发 现，受 规 制 企 业 的 市 场 势

力有显著提高；相较于清洁企业，污染企业在环境规制政策下的市 场 势 力 相 对 更 高，且 排 污 强 度 会 与 政 策 结

合来提高企业市场势力；企业的国有属性 （特别是国有央企）、资本密集度和年龄在对市场势力提升起到正向

影响的同时，还会与政策结合来进一步强化效果；外资属性、企 业 规 模 对 市 场 势 力 起 到 负 向 影 响，但 与 政 策

结合后影响变正；企业税负会与政策结合，间接提高 市 场 势 力。另 外，通 过 控 制 企 业 内 生 竞 争 力，论 文 间 接

验证了因政策不完善可能引致的非公平竞争因素的存在。因此，在 关 注 环 境 治 理 效 果 的 同 时，还 应 充 分 重 视

其经济影响，确保在有效治理环境的同时兼顾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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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１９７９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以来，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现有环保 政 策 在 有 效 降 低 污 染 的 同 时，还 存 在 一 些 影 响 市 场 运 行 和 经 济 发 展 的 问 题。如

２０１７年，在 “环保风暴”的高压下，各地环保整治全面加紧展开，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悄然上涨，
导致经济基本面受到一定影响。后来部分地方开始逐渐由 “一刀切”转向 “因地制宜”，实行差异

化政策。四川成都、山东淄博、海南海口等纷纷下发通知，要求对涉及污染企业分类处理，不简单

一关了之，严禁大搞 “一刀切”①。２０１８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明确指出，对高污染和高耗能行业不再实行统一的停工限产比例，而是由各

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范围和时间。此举虽有一定程度的矫正，但暴露出来现有环境政策

与经济运行似乎并不十分协调。究其原因在于环境政策并未因地制宜，没有考虑到与其他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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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调。因此，如何在制度和政策方面重新规划和调整，将 “竞争中性”“公平竞争”等发展理念

融入到现有的环境规制中，是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
国内现有环境政策的实施大多要早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未经过评估和审查的政策在实

施中是否会影响企业间市场势力，这种引 致的差 异 是否公平以及是否违背竞争政策等值得深入分

析。为此，本文将研究环境规制与市场势力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讨论可能涉及的公平竞争问题。这

有助于全面认识环境规制效果，客观评价环境规制产生的微观成效，纠正政策设计缺陷，为环境规

制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并促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环境规制中的落实。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与市场势力关系的研究较少，一些文献较为零散地从三个方面涉及类似 问

题。第一，较强的环境规制会调整行业内企业数目，原因在于：（１）较强的环境规制与新企业较低

的出生率有关。由 于 提 高 了 进 入 门 槛 或 技 术 标 准，新 企 业 进 入 面 临 较 大 负 担，容 易 形 成 进 入 障

碍［１］［２］。（２）留存企业规模增加。合规成本的存在会增加企业租金，从而要求企业必须扩张，否则

便会招致利润的下降并最终退出市场，而 留 存 企 业 也 因 此 获 得 更 多 的 市 场 份 额，从 而 提 高 自 身 规

模［３］［４］。第二，企业有动机以环保之名来扩大自身市场力，主要体现在：（１）对于一些优势企业，
其有更强烈的环境规制需求，会自愿选择更清洁的技术，向政府释放并未过度规制的信号。如果政

府对此 做 出 反 应 并 实 施 更 高 强 度 的 规 制，会 导 致 一 些 优 势 企 业 借 此 维 护 或 增 加 其 市 场 支 配

力［５］［６］［７］。（２）打着环保旗号来实施妨碍市场竞 争的策略性 行 为。比 如，企 业 可 以 对 政 府 进 行 游

说，使得环境政策在增加自身利益的同时对其他竞争者产生负效应或零效应，以增强竞争优势和盈

利能力［８］［９］，或者一些许可证交易机制的漏洞会促进企业间有目的地合并，以此提高共同的市场势

力［１０］［１１］［１２］。第三，同样的规制政策可能因异质性而呈现非对称的规制强度，多数研究指出企业规

模是造成此类 问 题 的 主 要 原 因。较 强 的 环 境 规 制 与 较 少 的 小 企 业 形 成 有 关，但 对 大 企 业 没 有 影

响［１３］［１４］［１５］，其甚至还可利用市场优势降低上下游成本［１６］［１７］。这种企业间合规成本的不同是影响市

场竞争的因素之一。只有当规制强度相同或对称时，才能杜绝这类问题，维持正常的竞争环境［１８］。
现有环境规制文献并未系统深入涉及企业市场势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竞争，更遑论可能存在

的非公平情形。更为重要的是，文献只关注最终效果，并未追溯问题源头———政策设计和执行上的

合理性问题。源头上的有偏或不完善，不仅会直接导致实施结果与设计初衷谬之千里，还会造成受

规制主体间的不公正待遇，从而影响市场 竞 争 和 经 济 发 展。本 文 以 行 业 清 洁 生 产 政 策 作 为 自 然 实

验，将受规制企业作为实验组，不受规制企业作为控制组，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

据，采用倍差法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微观效应，同时检验由政策引致的非公平竞争的存

在。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１）首次系统地研究了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于市场势力的微观效果，并关

注了不同企业特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２）提出了环境规制中可能存在的不公平竞争因素，探索性

地检验了其在市场势力变化中的影响，为环境规制政策的改善提出了新视角。

二、政策描述及研究假设

（一）清洁生产政策

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正式实施，中国开始进入清洁生产有章

可循的阶段。２００４年，《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首次提出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随后多个行

业的清洁生产标准也相继出台。据环境生态部统计，仅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全国就在纺织、化工、钢

铁、电力、有色、建材、酿酒等２０多个行业开展了７　６２４家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其中重点企业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２　９７７家，完成验收３　２７３家，提出清洁生产方 案 达１２万个，实施方案１０．２
万个。中国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整理并给出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间各行业实施清洁生产标准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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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文件编号、发布时间和实施时间①。２００３年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的行业涉及制革行业、石油炼制

业、炼焦业３个行业，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大规模实施，涉及的行业种类也逐渐增多，由初期主要集中

于重工业行业，逐渐扩大到轻工业乃至食品 行 业。由图１可明显看出，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出台的清洁

生产标准数目逐年增多，每年出台的标准涉及的新增行业数分别为３、０、０、１０、１２、１０、１３、８。
截至２０１０年，共有５６个行业清洁生产政策文件得以出台并实施。本文将上述行业名称与 《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ＧＢ／Ｔ　４７５４－２００２）中的代 码匹配后，统计出共涉及４６个四分位码行业。为方便研

究，对于实施时间在上半年的，本文以当年为正式实施年份，实施时间在下半年的则以次年作为正

式实施年份。

图１　清洁生产政策标准涉及行业数量

（二）研究假设

现有研究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进入、退出乃至市场结构存在一定影响和改变。市场结构的变

化和调整会直接关系到市场竞争程度指标———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的变化。环境政策若对行 业

内企业间市场势力的变动产生影响，必然会反映到 ＨＨＩ上。因此，为初步验证清洁生产政策的影

响，本文使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 库 的 数 据，将 涉 及 的４６个 四 分 位 码 行 业 作 为 实 验

组，其他行业为控制组，绘制出了两组ＨＨＩ的平均值。由图２可知，两组ＨＨＩ数值整体呈下降趋

势，表明市场竞争程度都在逐步、稳妥地提高。但控制组行业的数值明显高于实验组，二者之间呈

现一 定 差 额。２００３ 年 之 前 差 额 值 较 大，且 较 为 稳 定，之 后 则 有 一 定 程 度 缩 减，特 别 是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体现得较为明显。由于差额值＝控制组 ＨＨＩ－实验组 ＨＨＩ，当实验组 ＨＨＩ下降的

幅度小于控制组时，差额就会变小。由图形也可分辨出，相对于控制组，实验组在市场竞争程度的

提高上相对变缓，说明实验组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相对更差一些，而且与清洁生产政策实施的

时间较为吻合。这也许与环境政策导致的市场势力调整、变动有关，但还有待验证。

清洁生产政策作用于企业生产全过程且 对行业 实 施统一标准，基于以往文献并结合现实中 的

ＨＨＩ，不难推出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 企 业 的 经 营 绩 效 和 市 场 地 位，进 而 影 响 市 场 势 力。因

此，本文识别了反映市场势力变动情况的指标———成本加成率 （Ｍａｒｋｕｐ，代表产品价格对边际成

本的偏离）。成本加成率本质上作为一个定价问题，是厂商市场势力的表征指标［１９］，且能够体现企

业在市场中的 影 响 能 力，是 与 公 平 竞 争 紧 密 相 关 的 变 量。图３给 出 了 实 验 组 与 控 制 组 的 企 业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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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控制组与实验组间ＨＨＩ值比较

注：垂直虚线代表首个行业清洁生产政策实施的年份 （２００３年）。

图３　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成本加成率数值上的比较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间成本加成率的整体变动情况。可以看出，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两组 数 值 差 异 并

不明显，且差额值也趋近于０；直至２００７年后，由 于政策覆盖范围逐步变大，实验组企业的成本

加成率明显高于控制组，二者差额也呈现出 较大变动。根据以上事实分析，我们提出本文 第 一 个

假设。

假设１：整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势力。

还应注意到，现实表明，同等的、一刀切式的环境政策看似 “一视同仁”，却可以在不同企业间

形成不对称的合规成本，再加之企业对政策漏洞的 “有效”利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竞争实体在市

场中面临规制强度不同或不对称的现象，这会对市场势力造成影响。例如，一些企业受规制的同时，

另一些企业因被豁免从而承受了相对更低的成本。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

异，即 “污染天堂假说”［２０］。由于发达国家 （地区）环保强度高于发展中国家 （地区），发达国家的污

染密集型产业丧失区域竞争力，从而逐步向发展中国家 （地区）转移［２１］。如果竞争企业间在规制强度

上存在不同，那么面临更严格监管的企业会失去竞争力，导致出现企业向规制程度较弱地区转移或搬

迁的现象。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对地区层面的迁徙十分重视，但却忽略了前文提出的因属性特征 （如
规模、所有制）所导致的微观企业层面上的规制强度差异问题，以及企业主动利用政策漏洞以提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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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竞争力的破坏市场竞争行为，比如利用环境政策漏洞进行兼并、收购，打压同行或游说政府等违反

竞争中性原则的情况［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因此，环境政策下市场势力的最终变化并不仅仅取决于企业内在

生产效率的调整［２２］，其中可能还存在外部因素，可以将其统一归结为政策不完善引致的非公平竞争

行为。这是影响企业市场势力的另一种可能途径。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２：因规制政策不完善而可能引致的非公平竞争是影响市场势力的重要因素。

三、研究设计

环境规制政策作为一种外生性冲击，通过作用于各种影响路径，使得部分企业拥有更多的市场

支配权力和潜在支配机会，这又将进一步巩固其地位并提高其市场势力。图３已初步显示出受环境

规制企业的市场势力整体有了明显提升，接下来本文将进行实证检验。
（一）基准模型设定

首先识别清洁生产政策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其基准模型的设定如下：

ｍａｒｋｕｐｉｔ＝α＋βＲｅｆｏｒｍｉｔ＋λＺｉｔ＋ｉｎｄｉ＋ｚｏｎｅｉ＋ｔ＋εｉｔ （１）
其中，Ｒｅｆｏｒｍｉｔ为核心解释变量，代 表 政 策 的 实 施，由 两 个 虚 拟 变 量 相 乘 （Ｄｉｔ＊Ｔｉｔ）组 成。

虚拟变量Ｄｉｔ代表企业所在 行 业 是 否 实 施 清 洁 生 产 政 策，如 果 在 样 本 期 间 内 得 以 实 施 则 取 值 为１，
否则为０；时间虚拟变量Ｔｉｔ代表政策实施时间，如果在第ｔ年实施，则第ｔ年及其之后年份均为１，
否则为０。Ｚｉｔ为控制 变 量，指 影 响 市 场 势 力 的 主 要 变 量；此 外，我 们 还 控 制 了 非 观 测 性 的 行 业

ｉｎｄｉ、地区ｚｏｎｅｉ、年份ｔ特征；εｉｔ代表误差项。关键系数β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当符号为正时，表

明清洁生产政策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势力；反之则降低。
（二）变量选取

１．企业市场势力的衡量———成本加成率。本文采用最被广泛接受的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等［２３］的方法，
利用中间投入ｍ作为生产率ω的代理变量，使用ＡＣＦ方法估计成本加成，以避免可能的内生性和

共线性问题。具体的估算将基于包含三次交互项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进行，包含两大步骤：

ｙｉｔ＝βｌｌｉｔ＋βｋｋｉｔ＋βｍｍｉｔ＋βｌｌｌ
２
ｉｔ＋βｋｋｋ

２
ｉｔ＋βｍｍｍ

２
ｉｔ＋βｌｋｌｉｔｋｉｔ＋βｌｍｌｉｔｍｉｔ＋βｋｍｋｉｔｍｉｔ＋βｌｋｍｋｉｔｍｉｔｌｉｔ＋ωｉｔ＋εｉｔ

（２）
其中，ｙｉｔ代表总产出，ｌｉｔ、ｋｉｔ、ｍｉｔ、ωｉｔ分别代表劳动力、资本、中间投入、生产率，εｉｔ为残差

项。由于企业中间投入ｍ的决策依赖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生产率，则有ｍｉｔ＝ （ωｉｔ，ｋｉｔ，ｌｉｔ），
因此，生产率可用中间投入ｍ 的反函数来表示：ωｉｔ＝ω （ｍｉｔ，ｋｉｔ，ｌｉｔ）。将生产率的代理方程带入

生产函数 （２）中：

ｙｉｔ＝ （ｍｉｔ，ｋｉｔ，ｌｉｔ）＋εｉｔ （３）
由 （３）式可得到期望的产出估计值ｙ^ｉｔ和残差值εｉｔ：

ｙ^ｉｔ＝βｌｌｉｔ＋βｋｋｉｔ＋βｍｍｉｔ＋βｌｌｌ
２
ｉｔ＋βｋｋｋ

２
ｉｔ＋βｍｍｍ

２
ｉｔ＋βｌｋｌｉｔｋｉｔ＋βｌｍｌｉｔｍｉｔ＋βｋｍｋｉｔｍｉｔ＋ｈ （ｍｉｔ，ｋｉｔ，ｌｉｔ）

（４）
假设生产率符合一阶马尔科夫性质，使用两阶段ＧＭＭ对 （４）式进行参数估计。基于Ｄｅ　Ｌｏ－

ｅｃｋｅｒ等［２３］的研究，成本加成率可根据 （５）式给出：

ｍａｒｋｕｐ＝θｍｉｔ／α
ｍ
ｉｔ （５）

其中，θｍｉｔ代表中间投入ｍ 的产出弹性，αｍｉｔ代表中间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产出弹性可通过估

计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得出：

θ^ｍｉｔ＝^βｍ＋２^βｍｍｍｉｔ＋^βｌｍｌｉｔ＋^βｋｍｋｉｔ＋^βｌｋｍｋｉｔｌｉｔ （６）

—７７—

田露露，等：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市场势力吗？———兼论非公平竞争的存在



　　αｍｉｔ可通过数据计算得到。因此，利用 （５）式便可得到企业ｉ在ｔ期的成本加成率的估计值①。

２．其他控制变量：（１）出口，文献一般用虚拟变量来刻画企业的出口状态 （０代表不出口，１代

表出口）。为更精确地反映不同出口企业的出口水平，我们采用出口密集度ｅｘｒ （出口额／销售收入）

代替传统的出口虚拟变量。（２）所有制。本文分别用国有 （国家控股５０％以上）和外企 （包括外商投

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虚拟变量来区分所有制类型。（３）劳动力成本，用企业的应付工资总额

（ｗａｇｅｂｉｌｌ）表示。（４）企业规模 （ｓｃａｌｅ），用产品销售收入来表示。（５）资本密集度 （ｋｌｒ），用固定资

产净值／劳动力人数来表示。（６）企业年龄 （ａｇｅ）。（７）行业竞争程度，使用四分位码行业的赫芬达尔

指数 （用ｈｈｉ表示，第ｊ个行业的ｈｈｉｊ ＝∑
ｎ

ｉ＝１
（ｓａｌｅｉｊ／∑

ｎ

ｉ＝１
ｓａｌｅｉｊ）２）衡量行业竞争程度。

（三）数据说明

本文所选取的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由于数据库在统计上

的部分缺失，大部分使用此数据库的文献都将时间截止到２０１０年。考虑到清洁生产政策的实施期主

要集中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为较为完善地得到政策效果，本文对一些缺失的变量或数据使用合理方法

进行补齐，将数据期限延长至２０１３年。另外，为保证行业界定范围的一致性，增强研究结果的科学

性，参考Ｂｒａｎｄｔ等［２４］的方法对所有四分位码行业的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同时，为了提高数据质量，

删除了劳动人数小于８的样本以及成本加成率、出口产值、资产等变量数据为负值时的样本。

在数据处理上，由于计算成本加成率需要用到资本、劳动力和中间投入来构造产出函数，本文

采用鲁晓 东 等［２５］的 方 式，用 数 据 库 中 的 固 定 资 产 净 值 年 平 均 余 额 代 替 资 本，对 于 余 额 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的缺失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填补。对于２００８年后未统计的中

间投入，根据余淼杰等［２６］的做法，用中间投入值＝产出值＊销售成本／销售收入－工资支付－折旧

值进行计算。其中，工资支付用数据库中的工资额表示，但由于工资额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

缺失，本文分别将不同四分位码行业的劳动力对工资额作回归，并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将得出的关

键系数与缺失年份的劳动力相乘，以补齐工资②。对于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有缺失的折旧值，根据

折旧值＝折旧率＊资本存量进行补齐，折旧率用企业所在二分位行业的折旧率代替 （根据 《中国工

业行业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进行计算）。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以１９９８年为基期，使用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对中间投入、资本、工资额进行平减，使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对总产值、

销售额进行平减。所有变量最终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数据基本统计量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单位
成本加成ｍａｒｋｕｐ　 １２４７２８１　 ３．２３４　 ２．２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出口密集度ｅｘｒ　 １２４７２８１　 ０．１８９　 ２．３０９　 ２５３７．３３　 ０．０００ －
资本密集度ｋｌｒ　 １２４７２８１　 ３．３４７　 １．３００　 １０．８７０　 ０．００１ 千元／人
工资额ｗａｇｅｂｉｌｌ　 １２４７２８１　 ３８１０．４０２　 ２９３９６．６２０　 １．７０＊１０７　 ３．９４４ 千元
劳动力ｌ　 １２４７２８１　 ４．８９５　 １．１０７　 １２．１７８　 ２．０７９ 人
企业年龄ａｇｅ　 １２４７２８１　 ２．０３６　 ０．９０７　 ４．６００　 ０．０００ 年
企业规模ｓｃａｌｅ　 １２４７２８１　 ９０７２４．３５　 ８００８２５．２　 １．８７＊１０８　 １．０００ 千元
行业竞争程度ｈｈｉ　 １２４７２８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９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１ －
国有虚拟ｓｏｅ　 １２４７２８１　 ０．２３０　 ０．４２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
外资虚拟ｆｏｅ　 １２４７２８１　 ０．２１６　 ０．４１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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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利用参数方法估计出的产出弹性部分会呈现负值，从而 使 得 成 本 加 成 率 也 为 负。本 文 中 共 有２３　１２２个 数 值 为 负

的成本加成率，在有效样本中占比１．８２％，实际回归中将此部分样本做了删除。

加入的主要控制变量为出口密集度、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清洁生产政策对市场势力的影响

根据模型 （１），本文首先检验了清洁生产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由表２可看出，

通过不断加入相关控制变量，政策变量Ｒｅｆｏｒｍ的系数最终稳定在０．６９左右，也即清洁生产政策

的实施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势力。在控制变量上，出口密集度与 ＨＨＩ不会对企业的市场势力造成显

著影响；资本密集度越高，成本加成率越高；企业年龄越大，成本加成率越高；在所有制类型中，

国有企业对成本加成有正向影响，外资企业影响为负；企业规模系数为负，表明规模越大，成本加

成率越小，意味着规模大并不等同于在市场中更具有市场支配力；劳动力成本虽然有一定影响，但

系数为负且较小。另外，论文还进一步将行业固定效应改为企业固定效应，最终结果与表２较为一

致①。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Ｒｅｆｏｒｍ　 ２．２８９８＊＊＊ ０．６９１２＊＊＊ ０．７０３４＊＊＊ ０．６９１８＊＊＊ ０．６６８３＊＊＊ ０．６９２５＊＊＊ ０．６９８８＊＊＊

（０．７９０）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７）

ｋｌｒ　 ０．７９１４＊＊＊ １．３６３２＊＊＊ １．３６５５＊＊＊ １．３６５３＊＊＊ １．３８５１＊＊＊ １．３８９２＊＊＊ １．５４５８＊＊＊

（０．４７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４）

ｅｘｒ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ａｇｅ ０．０９５５＊＊ ０．０９６１＊＊ ０．５０７４＊＊＊ ０．１０７８＊＊ ０．０５４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９）

ｈｈｉ　 １５．３３８３　 １５．０２５０　 １５．３０６７　 １５．３４９６

（１３．８１８） （１３．７８４） （１３．９１５） （１３．８６４）

ｗａｇｅｂｉｌｌ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ｓｃａｌｅ －０．１０４６＊ －０．４４８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９２）

ｓｏｅ　 ０．５５３４＊＊＊

（０．１４４）

ｆｏｅ －０．２４４８＊＊＊

（０．０５６）

行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 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聚类标准误。

由于模型 （１）使用了双重差分思想，为了检验平行趋势，本文进一步设置了变 量ｔｒｅａ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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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其中，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代表企业所在行业的虚拟变量 （若行业在样本期内实施了清洁生产

政策，则为１；否则为０），ｄ代表与首次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的年份距离 （由于行业实施时间不同，

ｄ的取值范围为 ［－１２，１０］且 为 整 数）。将ｔｒｅａｔ＿ｄ替 换 掉 模 型 （１）中 的Ｒｅｆｏｒｍ （Ｄｉｔ＊Ｔｉｔ），
其余控制变量不变，如 （７）式所示：

ｍａｒｋｕｐｉｔ＝α＋βｔｒｅａｔ＿ｄｉｔ＋λＺｉｔ＋ｉｎｄｉ＋ｚｏｎｅｉ＋ｔ＋εｉｔ （７）
由于ｔｒｅａｔ＿ｄ包含多个年份距离，本文用ｐｒｅ１－ｐｒｅ１２代表实施前１—１２年的年份距离，ｐｏｓｔ１

－ｐｏｓｔ１０代表实施后１—１０年的年份距离。若实施前的每期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实施前的实验组和

控制组趋势相同，符合平行趋势假设。而实施后的每期系数都显著，说明政策确实会对市场势力产

生影响。对 （７）式重新使用模型 （１）的方法进行回归，最终各期系数如表３所示。可看出，实施

前第１—１２期 （ｐｒｅ１－ｐｒｅ１２）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实验组与控制组并无明显差异，二者有共同

的平行趋势。实施后第１—１０期 （ｐｏｓｔ１－ｐｏｓｔ１０）的系数对成本加成率都产生显著影响，且第１—３
期 （ｐｏｓｔ１－ｐｏｓｔ３）的系数都稳定在３以上，第４期、５期有所下降，第６期则进一步上升，第７期

有所下降，第８期又进一步上升且在第９期达到样本期间的最大值４．４０５，之后第１０期的系数并不

显著。由上可知，虽 然 政 策 效 果 在 各 期 有 所 波 动，但 整 体 呈 上 升 趋 势。研 究 假 设１在 此 得 到 了

验证。

表３　平行趋势检验

时期 系数 时期 系数 时期 系数 时期 系数

ｐｒｅ１２ －６．９４０８　 ｐｒｅ６ －０．１９７９　 ｐｒｅ０ １．７３９８＊ ｐｏｓｔ６　 ４．３４１３＊＊

（－０．６６） （－０．１８） （１．６８） （３．５０）

ｐｒｅ１１　 ０．４４３５　 ｐｒｅ５ －０．１５５０　 ｐｏｓｔ１　 ３．４２１２＊＊＊ ｐｏｓｔ７　 ２．１５４０＊＊＊

（０．３７） （－０．１４） （２．７２） （２．０３）

ｐｒｅ１０　 ０．９２７９　 ｐｒｅ４　 ０．６５５３　 ｐｏｓｔ２　 ３．１７２５＊＊＊ ｐｏｓｔ８　 ３．６７７４＊＊＊

（０．８１） （０．５９） （３．０４） （２．５９）

ｐｒｅ９　 ０．３９２８　 ｐｒｅ３　 ０．７７７２　 ｐｏｓｔ３　 ３．０４０２＊＊＊ ｐｏｓｔ９　 ４．４０５１＊＊

（０．３４） （０．７１） （２．９４） （２．４４）

ｐｒｅ８　 ０．２２３３　 ｐｒｅ２　 ２．０９７７　 ｐｏｓｔ４　 ２．６３９０＊＊ ｐｏｓｔ１０　 ３．１１４６

（０．２０） （１．９３） （２．５３） （１．２２）

ｐｒｅ７　 ０．２９１４　 ｐｒｅ１　 ２．８６９４　 ｐｏｓｔ５　 １．８７８０＊＊＊ － －

（０．２６） （２．３３） （１．５０）

　　注：为节省篇幅，此处省去了控制变量的系数。＊＊＊、＊＊ 和＊ 分别 表 示１％、５％和１０％的 显 著 性 水 平；括 号 中 为 聚

类标准误。

（二）异质性在市场势力变化中的作用

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企业间最重要的差异就是污染属性，因此，异质性作用的检验应该首先观

察其与政策结合带来的影响。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在２００４年发表的排污费数据，通过设置排污二

元虚拟变量 （ｐｏｘ，排污费＝０时，ｐｏｘ＝０；排污费≠０时，ｐｏｘ＝１），可以区分清洁企业与排污企

业；同时，将排污费与企业产值相除，得到企业污染强度指标 （ｐｏｌ），以此作为污染企业间排污差

异。另外，现有文献一般认为企业规模和所有制在各种问题中都会呈现出显著影响，且前文也给出

了支持性证据。据此，本文构建清洁生产政策与上述变量的交叉项 （分别为ｐｏｘ＿Ｒｅｆｏｒｍ、ｐｏ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ｃａｌｅ＿Ｒｅｆｏｒｍ、ｓｏｅ＿Ｒｅｆｏｒｍ、ｆｏｅ＿Ｒｅｆｏｒｍ，并将ｓｏｅ＿Ｒｅｆｏｒｍ 进一步细 分 为 省 属 国

企＊政策ｓｏｅｐ＿Ｒｅｆｏｒｍ 和 央 属 国 企＊政 策ｓｏｅｃ＿Ｒｅｆｏｒｍ）。将 这 些 交 叉 变 量 分 别 加 入 上 述 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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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保持控制变量不变，最终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关键异质性变量与政策结合后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ｐｏｘ －０．６３３４＊＊＊

（０．３５０）

ｐｏｌ　 ０．１６９４
（０．２１７）

ｓｏｅ　 ０．８０４５＊＊＊ ０．４０７６＊＊ ０．６０３９＊＊＊ ０．６１０４＊＊＊ ０．６０３４＊＊＊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６）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４）

ｓｏｅｃ　 ０．７２３３
（０．７５３）

ｓｏｅｐ １．２８５６＊＊

（０．６５９）

ｆｏｅ －１．１６０３＊＊＊ －０．３８４５＊＊＊ －０．１２９５＊＊ －０．２０６７＊＊＊ －０．２０２２＊＊＊ －０．１８９２＊＊＊ －０．１３２７＊＊

（０．３１２） （０．１３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１）

ｓｃａｌｅ　 ０．１４１３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４０
（０．１１３） （０．４６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１）

ｐｏｘ＿Ｒｅｆｏｒｍ　 １．９９９＊＊＊

（０．７０４）

ｐｏｌ＿Ｒｅｆｏｒｍ　 ４０．８１１２＊＊

（３６．９５０）

ｓｏｅ＿Ｒｅｆｏｒｍ　 ２．８５２＊＊＊

（０．９９７）
ｓｏｅｃ＿Ｒｅｆｏｒｍ　 ２．０６４７＊＊

（０．９９９）

ｓｏｅｐ＿Ｒｅｆｏｒｍ －１．１００１
（０．５３５）

ｆｏｅ＿Ｒｅｆｏｒｍ　 １．０３１５＊＊

（０．３０６）

ｓｃａｌｅ＿Ｒｅｆｏｒｍ　 １．１１４９
（０．１７２）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为节省篇幅，只给出了关键变量的系数。＊＊＊、＊＊ 和＊ 分别表 示１％、５％和１０％的 显 著 性 水 平；括 号 中 为 聚 类

标准误。

由表４可看出，除细分的省属国企交叉项外，其余交叉项系数均为正且显著。排污强度与政策

的交叉ｐｏｘ＿Ｒｅｆｏｒｍ项为正，说明相较于清洁企业，排污企业在环境规制政策下的市场势力相对

更高，且ｐｏｌ＿Ｒｅｆｏｒｍ 系数显示排污强 度越 高 的企业在与政策作用下其市场势力愈发得到增强。

ｓｏｅ＿Ｒｅｆｏｒｍ项为正，表明清洁生产政策实施后，国有企业市场势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还有所提

高，进一步将其细分为省属国企和央属国企 （央企）后，只有央企的交叉项系数显著，即清洁生产

政策对国有企业市场势力的提升更主要体现在央企上，省属国企并未获得此 “优惠条件”。本文认

为，主要原因在于环境规制的具体执行层面———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的权威对央企进行管理，央企

所受管制程度更轻或可直接免于规制，从而市场势力比同行业其他类型企业更具优势。代表外企的

虚拟变量ｆｏｅ系数为负，其与政策的交叉项ｆｏｅ＿Ｒｅｆｏｒｍ 项显著为正，表明外资属性虽然无法直

接有助于企业市场势力的提升，但通过与清洁生产政策的结合反而实现了提升作用。这应主要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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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资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领先优势，清洁生产能够助其技术实力的凸显并将其他类型企业甩在后

面。企业规模影响为负，但其与政策的交叉项系数为正，表明大企业在清洁生产政策的作用下较小

企业更有优势来提升市场势力，这是因为规模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合规成本。为了进一步研究规模

的影响，本文通过四分位法将企业规模按由小到大顺序排列并划归成四类。对这四类子样本分别回

归后发现，只有位于７５％～１００％位置上的企业，其回归后的交叉项ｓｃａｌｅ＿Ｒｅｆｏｒｍ才显著，其余

三个分类 （１％～２５％、２５％～５０％、５０％～７５％）都不显著。位 于７５％～１００％位 置 上 的 企 业 最

低销售收入为６　４３５万元，即当销售收入在６　４３５万元或以上的大型企业，才可能通过与政策结合

进而提升自身市场势力。
本文继续加入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出口密集度、劳动力成本、年龄、税负 （ｖａｔ）这些变量分

别与政策的交叉项，记为ｋｌｒ＿Ｒｅｆｏｒｍ、ｅｘｒ＿Ｒｅｆｏｒｍ、ｗａｇｅｂｉｌｌ＿Ｒｅｆｏｒｍ、ａｇｅ＿Ｒｅｆｏｒｍ、ｖａｔ＿

Ｒｅｆｏｒｍ，使用上述模型再次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可以看出，资本密集度、企业年龄和企业税

负与政策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即三变量会通过与政策结合提高市场势力。由上可知，在环境规

制中，资产占比较多的企业具有较大优势；年龄可借助政策途径来影响市场势力，这应该得益于企

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积累的人脉与资源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各种手段提升市场地位；企业税

负决定了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缴税越多，对当 地经 济贡献度越大，得到规制减免的可能性 也 会 越

大，从而可在规制中占得竞争优势。

表５　其他企业特征与政策结合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ｋｌｒ　 １．２８９６＊＊＊ １．３８６３＊＊＊ １．３８６０＊＊＊ １．３８６３＊＊＊ １．３６８８＊＊＊

（２６．５４） （２５．４３） （２５．４４） （２５．４４） （２６．４３）

ｅｘｒ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０６
（０．９５） （０．９４）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５）

ｗａｇｅｂｉｌｌ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２＊＊＊

（－１．７６） （－１．７７） （－１．７３） （－１．７７） （－１．１０）

ａｇｅ ０．０７７４　 ０．０７１６　 ０．０７２６　 ０．０５７８　 ０．０７２１
（１．６０） （１．４７）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４９）

ｖａｔ －２．５２＊１０－７　 ３．９６＊１０－６　 ４．６０＊１０－６　 １．８＊１０－７ －１．０７＊１０－５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４８）

ｋｌｒ＿Ｒｅｆｏｒｍ　 １．７３８９＊＊

（４．９０）

ｅｘｒ＿Ｒｅｆｏｒｍ　 １．６５３５
（１．５１）

ｗａｇｅｂｉｌｌ＿Ｒｅｆｏｒｍ　 ０．００００２
（１．５９）

ａｇｅ＿Ｒｅｆｏｒｍ　 ０．３６５１＊＊

（２．３３）

ｖａｔ＿Ｒｅｆｏｒｍ　 ４．３２＊１０－５＊

（１．７４）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为节省篇幅，只给出了关键变量的系数。＊＊＊、＊＊ 和＊ 分别表 示１％、５％和１０％的 显 著 性 水 平；括 号 中 为 聚 类

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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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同种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企业异质性的存在使得规制效果并不相同。在现实中，这

种情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策制定或具体执行过程中，对不同类型企业实施的规制强度相同

（如前文所说的 “一刀切”）。这种相同并非基于公平视角，而是忽略了异质性。另外一种则是企业

利用制度设计的漏洞，在环境规制 “合法外衣”的掩护下，利用自身资源，通过合并、合谋甚至进

行 “规制俘获”等非公平竞争行为提升自身市场势力，继而危害正常的市场环境。上述各类交差项

系数也证明了这种潜在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本部分将通过消除组间差异、排除其他政策

干扰、改变样本区间和政策实施时间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１．消除组间差异。虽然上述平行趋势假设已经得到了验证，但图２、图３显示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间实验组与控制组在 ＨＨＩ值和市场势力上的区别 并不明显，这或许是由于较大的组间差异所致。

为消除这一潜在影响并检验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将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与双重差分结合使用，更

大程度地降低回归中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使结果更加准确可信。以模型 （１）中的控制变量作

为解释变量，运用Ｌｏｇｉｔ模型 估 计 行 业 可 能 实 施 清 洁 生 产 政 策 的 概 率，该 概 率 即 为 行 业 的 倾 向 得

分，并据此匹配处理组和对照组中相同得分的行业，将匹配后的样本再重新进行双重差分估计。根

据匹配好的样本，重新对模型 （１）及交叉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６列 （１）所示。可以看出，在对

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并再次对前述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后，得出的主要结果与上文并无二致。

表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４５３８＊＊＊ ０．５７９０＊＊＊ ０．１３９１＊＊＊ ０．６０７９
（０．１９６） （０．１３６） （０．２８７） （１．４２４）

ｏｔｒｅａｔ　 ０．９６０５＊＊＊

（０．１１６）

ｋｌｒ　 １．３７８１＊＊＊ １．３７９２＊＊＊ －０．００００８＊＊＊ １．３８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４）

ｅｘｒ　 ０．１３４４　 ０．０１０５　 ９．７７＊１０－７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

ａｇｅ　 ０．０８７６＊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７３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９）

ｈｈｉ　 １５．５８７６　 １５．５４１６ －０．０４９３＊＊＊ １５．５８５
（１３．８１９） （１３．８７６） （０．０００） （１３．９１６）

ｗａｇｅｂｉｌｌ －０．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ｓｃａｌｅ　 ０．０３８７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２６９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３）

ｓｏｅ　 ０．６２５９＊＊＊ ０．６０４９＊＊＊ －０．００００９　 ０．６２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４）

ｆｏｅ －０．１６２１＊＊＊ －０．１３２６＊＊ ０．０００１３ －０．１３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６）

行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 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聚类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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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剔除节能减排政策影响。２００６年，全国上下加强了节能减排工作，制定了促进节能减排的

一系列政策措施。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加快了淘汰污染行

业落后产能的力度，并一直延续到 “十二五”时期。在节能减排中被列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行业

主要有电力、炼铁、炼钢、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焦炭、水泥、玻璃、造纸、酒精、味精、柠檬

酸等１３个行业。上述这些行业属于节能减排重点行业，相关政策的实施期与清洁生产政策有重叠，
不排除会对企业的市场势力产生影响。因 此，本 文 将节能减排政策变量ｏｔｒｅａｔ （ｏｔｒｅａｔ＝Ｄｏ＊Ｔｏ，

Ｄｏ代表行业虚拟变量，属于节能减排的行业为１，否则为０；Ｔｏ代表时间虚拟变量，当≥２００６为

１）加入模型 （１）中，以剔除其可能存在 的干扰。回归后结果如表６列 （２）所示，ｏｔｒｅａｔ的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节 能 减 排 政 策 会 对 市 场 势 力 产 生 影 响，且 清 洁 生 产 政 策Ｒｅｆｏｒｍ 项 为０．５７９，比

表２低，表明在剔除了此政策后，虽然清洁生产对市场势力的作用有所降低，但仍存在正向影响，
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３．改变样本区间。前文对数据的说明中提到，由于变量缺失，一般文献在使用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时会将时间截止到２０１０年。虽然我们通过各种方法进行了补齐，但肯定与真实值有些许差

异。为验证结论的 准 确 性，我 们 将 删 除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的 数 据，只 对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 的 数 据 重 新 回

归。结果如表６列 （３）所示，其中的政策变量系数０．１３９虽小于基准回归中的结果，但仍显著。

４．改变政策实施时间。受规制行业最早实施清洁生产政策的年份为２００３年，为验证结论的稳

健性，我们将其统一提前到２００１年。如若政策变量仍然显著，表明并非是清洁生产影响了市场势

力，还存在其他未可知的因素；如若不显著，则说明了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６列 （４）所

示，改变实施时间后的政策变量并不显著，说明了基准研究的稳健性。

五、对非公平竞争的探索性验证

本文认为，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企业市场势力的原因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政策促进了企业内部

的技术创新与管理，竞争能力的增强提高了市场势力。这是政策作用下企业间正常竞争所致，不存

在扰乱市场的情形。另一部分则是政策不完善可能引致的非公平竞争，比如企业间不对称的合规成

本及企业通过政策漏洞获取更高市场势力等。这种破坏竞争的情形如若存在，就意味着应对现有环

境规制政策进行完善。此处，我们要验证第二种情形。在识别上，企业内生竞争力提升意味着技术

和管理水平的进步，可通过各种内部投入来直接刻画，而要检验政策引致的非公平竞争部分，直接

衡量较为困难，可通过控制第一种情形来间接处理。
（一）验证思想与方法

企业所受的任何内外部冲击最终都将反映到代表综合技术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上。因

此，将ｔｆｐ分成正常部分和异常值，正常部分表示企业内生竞争力的影响，异常值则代表其他的外

部冲击。在具体区分 上，一 些 研 究 经 常 使 用 拟 合 值 与 残 差 值 对 这 两 部 分 进 行 衡 量，如 张 莉 等［２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２８］用投资效率残差来衡量投资不足和投资过 度 的状 况，叶德珠等［２９］用消费率残差来衡

量消费者的异常消费率。
采取类似思想，本文将ｔｆｐ分为拟合值与残差值两部分。用ｔｆｐ的拟合值 （ｔ︵ｆｐ，由企业内部的

各种投入进行估计）来对企业正常的内生竞争力部分进行刻画，而真实值与拟合值的残差则代表全

要素生产率因外部冲击所受到影响的部分。考虑到外部冲击不仅包含环境规制，可能还有其他潜在

且无法控制的部分，残差值无法直接用来表示单独由环境政策引致的外部影响，通过直接方式验证

环境规制的非内部路径影响并不可行，只能使用间接办法。本文的思路是在模型 （１）中控制内生

竞争力部分ｔ︵ｆｐ，并观 察 回 归 后 的Ｒｅｆｏｒｍ，若 仍 显 著 且 为 正，则 可 认 为 除 了 企 业 内 生 竞 争 力 外，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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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引致的其他外部路径也会影响市场势力，而且是在无法清晰地将这种外部影响与其他外界

干扰因素相剥离的情形下，这更加能验证非公平竞争的真实存在。具体步骤为：（１）测算出由内外

部因素共同作用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的值；（２）根据ｔｆｐ值和企业内部的各项投入求出ｔｆｐ
的拟合值ｔ︵ｆｐ，其代表了企业内生竞争力的结果；（３）将ｔ︵ｆｐ加入到模型 （１）中并再次回归，而后

对Ｒｅｆｏｒｍ项进行观察。
在ｔｆｐ的测算上，本文借鉴ＬＰ方法测算出企业ｔｆｐ，而后再对ｔ︵ｆｐ进行估算，使用的模型如下

式所示：

ｔｆｐ＝α＋γｚ＋ε （８）
其中，因变量ｔｆｐ是第一步使用ＬＰ方法测算出的企业全部的ｔｆｐ值；ｚ代表控制变量，除了

使用模型 （１）中的外，还采用张莉等［２７］的方法，增加了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固定资产净值）、外

商投资率 （外商资本金／总资产）、税负 （增 值 税／总 资 产）；ε代 表 残 差 值。依 据 （８）式 中 可 以 得

到ｔｆｐ的拟合值，即ｔ︵ｆｐ＝α＋γｚ，它代表了企业内部正常竞争力的提升，二者的残差ε即为外部冲

击影响的部分。
（二）非公平竞争部分的验证及影响结果

在模型 （１）的基础上加入ｔ︵ｆｐ重新进行回归，Ｒｅｆｏｒｍ项若仍显著，即视为剔除内生竞争力部

分后，政策仍然存在的引致影响。表７给出了相应结果，由第１列可看出，在加入了ｔ︵ｆｐ后，其他

控制变量基本并未有变化。代表企业内生竞争力的ｔ︵ｆｐ较为稳定且为正，表明在市场势力的提高中，
企业自身的努力和正常竞争起到了一定作用。Ｒｅｆｏｒｍ 为０．７６６　７，说明在控制了企业内生竞争力

后，政策对市场势力的提高仍产生显著且稳定的正向影响，也即除了通过刺激企业自身正常努力这

一途径外，政策还有其他影响市场势力的渠道。这里面可能就包含前文所说的政策不完善而引致的

其他因素，它的存在并不利于市场的正常竞争，并非竞争中性。此结论一定程度上侧面验证了假设

２———可能存在政策引致的非公平竞争部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并未有文献就此问题进行实证检

验，本文并无可借鉴的资料，目前提出的这种论证方法并不成熟和完善，仅只是论文的一个初步性

探索。另外，如表７中 （２）－（６）列所示，论文也进一步加入所有制、规模两变量分别与政策的交

叉项，得出与前文一致的结论。

表７　剔除内生竞争力后的基准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ｆｐ １３．８４２３＊＊ １３．７８９３＊＊ １３．８２４５＊＊ １３．８５５９＊＊ １３．８４２９＊＊ １３．６１８１＊＊

（５．６７３） （５．６７５） （５．６６６） （５．６７９） （５．６７３） （５．６２７）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７６６７＊＊＊ ０．５８１７＊＊＊ ０．７１７４＊＊＊ ０．７８４０＊＊＊ ０．５９１９＊＊＊ ０．７７３３＊＊＊

（０．１４３） （０．１６１）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２） （０．１６４） （０．１４２）

ｋｌｒ　 １．１７３５＊＊＊ １．１７３５＊＊＊ １．１７１３＊＊＊ １．１７１０＊＊＊ １．１７１１＊＊＊ ０．４４２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１０７）

ｅｘｒ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ａｇｅ　 ０．１５０２＊＊＊ ０．１５１１＊＊＊ ０．１５１６＊＊＊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ｈｈｉ　 ２６．４７７６　 ２６．４８１６　 ２７．００８　 ２７．００５６　 ２６．４８３２　 ２６．７６８９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３） （１．５３）

ｗａｇｅｂｉｌｌ －３．６２＊１０－６＊＊ －４．５３＊１０－７ －３．６２＊１０－６＊＊ －３．６２＊１０－６＊＊ －３．６２＊１０－６＊＊ －３．６２＊１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ｓｏｅ　 ０．７４９０＊＊＊ ０．７３４８＊＊＊ ０．７４４２＊＊＊ ０．７５０４＊＊＊ ０．７４２７＊＊＊ ０．７３１８＊＊＊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２）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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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ｏｅ －０．４９４２＊＊＊ －０．４８８８＊＊＊ －０．４９０＊＊＊ －０．４９４９＊＊＊ －０．５２８３＊＊＊ －０．４８８１＊＊＊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２）

ｓｃａｌｅ －１２．２４０＊＊＊ －１２．２０００＊＊＊ －１２．２２９０＊＊＊ －１２．２５１５＊＊＊ －１２．２４１２＊＊＊ －１２．１０５４＊＊＊

（３．４００） （４．６９２） （４．７０３） （３．５４１） （３．５１８） （４．６５６）

ｓｏｅ＿Ｒｅｆｏｒｍ　 ２．６８５０＊＊

（１．０６１）

ｓｏｅｃ＿Ｒｅｆｏｒｍ　 ５．１５４３＊

（２．８６４）

ｓｏｅｐ＿Ｒｅｆｏｒｍ －０．９３５７
（２．６００）

ｆｏｅ＿Ｒｅｆｏｒｍ　 ０．７５６０＊＊＊

（０．１９４）

ｓｃａｌｅ＿Ｒｅｆｏｒｍ　 ０．９５７６＊＊＊

（０．１６３）

行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 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聚类标准误。

同样地，其他代表企业异质性的变量在剔除内生竞争力后，是否仍在政策作用下产生影响？本文

进一步作了回归，如表８所示。资本密集度、税负无论是作为控制变量还是与政策结合的交叉项，都

与前文结果一致；出口密集度在此处显示能直接提高市场势力，与前文不同，但与政策的交叉项仍与

前文结果一致；劳动力成本与前文表现并不太一致，但系数非常小，趋近于０，可忽略不计。

表８　剔除内生竞争力后各交叉项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ｋｌｒ　 ０．３８１５＊＊＊ ０．４７００＊＊＊ ０．４７０４＊＊＊ ０．４６９４＊＊＊ ０．４８３０＊＊＊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４）

ｅｘｒ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ｗａｇｅｂｉｌｌ　 ６．８５＊１０－７＊＊ ４．５８＊１０－７＊＊ ２．８７＊１０－７＊＊ ４．５４＊１０－７＊＊ ６．２３＊１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ｇｅ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６０８ －０．０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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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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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８

（１） （２） （３） （４） （５）

ｗａｇｅｂｉｌｌ＿Ｒｅｆｏｒｍ　 ３．１１＊１０－６＊

（０．０００）

ａｇｅ＿Ｒｅｆｏｒｍ　 ０．４３６５＊＊

（０．２０６）

ｖａｔ＿Ｒｅｆｏｒｍ　 ４．０２＊１０－５＊

（０．０００）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地区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为节省篇幅，只给出了关键变量的系数。＊＊＊、＊＊ 和＊ 分别表 示１％、５％和１０％的 显 著 性 水 平；括 号 中 为 聚 类

标准误。

六、总　结

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微观成效，并检验了可能引致的非公平竞争部分。研究

结果表明，受规制企业的市场势力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异质性上，相较于清洁企业，排污企业在环

境规制政策下的市场势力相对更高，且排污强度会与政策结合来提高企业市场势力；企业的国有属

性 （特别是国有央企）、资本密集度和年龄对市场势力提升起到正向影响，同时还会与政策结合进

一步强化效果；而外资属性、规模虽然会对市场势力起到负向影响，但与政策结合后影响转正；企

业税负虽然并不产生直接影响，但会与政策结合间接提高市场势力。另外，本文认为由此引致的非

公平竞争行为是影响市场势力不可忽略的因素，并尝试使用控制内生竞争力的间接办法对其存在及

影响进行验证，发现其提高了企业市场势力。需要指出的是，论文还存在一些缺陷：（１）个别变量

在某些年份的数值 有 缺 失，虽 然 使 用 各 种 方 法 进 行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补 齐，但 与 真 实 值 仍 会 有 差 异；
（２）由于鲜有文献对非公平竞争因素或行为的存在进行实证检验，在未有前人研究的背景下尝试通

过间接办法实现，还只是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处理过程和思想可能存在一定争议，需要未来做更深

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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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叶德珠，连玉君，黄有光，等．消费文化、认知偏差与消费行为偏差［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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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露露，等：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市场势力吗？———兼论非公平竞争的存在


